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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郗运红

近日，滨州市徒骇河惠民县段在清淤
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在河床下发现一处
汉代时期的墓葬群。目前，文物管理人员已
对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清理，并出
土14件陶器随葬品，种类有罐、鼎、博山炉
等，以壶、罐居多，距今有2000多年，其中汉
代时期陶鼎和博山炉是第一次发现，填补
了惠民县博物馆的空白。

3月28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来
到杜桥村徒骇河的东岸边，远远的就可以
看到在对面的河床有工作人员正在对墓葬
进行发掘作业。据介绍，被发现的古墓葬位
于惠民县清河镇杜桥村西侧的徒骇河河床
下，面积500多平方米，距离地面深7米左
右。

记者在河底古墓葬发掘现场看到，泥
土里夹杂着大量截断的青砖和陶片。陶片
较厚，上面有瓦纹、绳纹的纹案；青砖的型
制有多种，大的青砖长约50厘米、宽20厘
米、厚度7厘米，砖的四面均可见绳网纹，工
作人员正在对一座墓葬进行记录测量。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是发掘第
三天，已经清挖了十几座墓。因为墓葬常年
一直在河底，所以墓内全是泥沙，已经发掘
的十几座墓葬均是砖室墓，呈长方形东西
方向排列，墓坑大小不一，墓砖均为青色
砖。都是普通百姓的墓葬，没有大墓葬，其
中有几座墓葬带有器物坑。

“带有器物坑的墓主人级别或者地位
要高些，但器物坑内并未发现有任何有价
值的东西，很可惜，也可能墓葬被破坏过。”
滨州市博物馆研究员、山东省考古学会理
事张卡介绍，根据发掘出的青砖陶片纹式、
墓葬形式及随葬器物推测，葬墓应为汉代
的，距今有2000多年。墓葬出土全是陶器，
推测这个墓是西汉末东汉早期的。

“徒骇河沿线周边商周遗址是发现非
常多的，由于黄河淤积，汉代遗址发现的比
较少。现在发现的这个汉代墓葬群，可以证
明周边有个聚落群。也就是说汉代当时是
有人住在这里，才会长期积累下这么多的
墓葬。”张卡说，根据目前墓葬的发掘情况，
可以定义为家族墓，这为研究鲁北地区汉
代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徒骇河清出两千年前汉墓
出土14件陶器随葬品

禁食野生动物
多地出台条例

“非食用性利用”各地标准和尺度不一

对养殖户进行补偿

引导稳妥退出

“野生动物”这一概念，不仅指自然
状态下的野生动物，还包括人工繁育的
除家畜家禽之外的所有动物。

据统计，我国以供应食品、毛皮、药
用原料、科研试材为目的人工繁育野生
动物种类约100种，养殖企业及养殖户约
50万家（户），从业人员超过100万人，年
产值约500亿元。

对于在养野生动物的处置问题，国
家林草局提出了四条出路：科学实施放
归自然，确保不造成生态危害；对存栏量
大、超出当地生境容量的，由省级以上林
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协调跨区域、分期分
批分散实施放归自然；转作非食用性合
法用途。对具有药用、观赏价值的在养野
生动物，依法依规加快行政许可和信息
服务等工作，加速消化存量；对属于禁食
范围养殖户放弃养殖的外来野生动物，
不得放归自然，可委托代养或移交至具
备条件的收容救护机构，今后根据科学
研究和科普教育等需要进行合理调配；
对确实不能采取上述3种措施处置的在
养野生动物，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在各地陆续出台条例，全面禁食野
生动物进入严管时期的同时，相应的补
偿引导措施也在陆续出台。

广东省提出，对于因全面禁食野生
动物后受影响的农户调整、转产活动，将
给予一定补偿，预计将于近期下发通知
落实补偿安置工作。

江西省则要求政府部门加大扶持力
度，指导和帮助因执行“禁野令”受影响
的农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并根据
实际情况，在就业培训、社会保障、融资、
税收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支持。

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云南省，开
展产业清理整顿基础工作组织研究起草
有关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科学妥善处
置后续事宜。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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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土的陶罐。

农业农村部征求意见
狗被列为伴侣动物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虽然源头
尚未确定，但再次为滥捕滥食野生动物敲
响了警钟。我国各地陆续出台“舌尖上的
禁令”，严惩滥食野生动物。在《目录》形成
之前，对于野生动物的划定等就存在诸多
困惑：禁食野生动物包含哪些品类？此次

《目录》公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从一定程
度上释放出信号：“舌尖上的禁令”即将划
定范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梳理发现，
《目录》包括家养的传统畜禽和特种畜禽
共31种，其中，传统畜禽18种，包括猪、普
通牛、瘤牛、水牛、牦牛、大额牛、绵羊、山
羊、马、驴、骆驼、兔、鸡、鸭、鹅、火鸡、鸽、
鹌鹑等；特种畜禽13种，包括梅花鹿、马
鹿、驯鹿、羊驼、珍珠鸡、雉鸡、鹧鸪、绿头
鸭、鸵鸟、水貂、银狐、蓝狐、貉等。

针对此前关注度较高的狗是否列入《目
录》，农业农村部在说明中回应，随着人类文
明进步和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及偏爱，狗
已从传统家畜“特化”为伴侣动物，国际上普
遍不作为畜禽，我国不宜列入畜禽管理。

记者了解到，近日，《深圳特区全面禁
食野生动物条例》（征求意见稿）将野生动
物和猫狗都排除在可食用范围之外，目前，
该条例现已通过，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北京擅自放生拟最高罚2万
山西将纳入个人诚信档案

在《目录》形成之前，对于野生动物的
交易、食用就已经被提上了立法层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全面禁止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明确全面禁止食用国家
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
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在“非食用性利用”上，各地掌握的标
准和尺度不一。

《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草
案）》指出，禁止擅自放生。擅自实施放生活
动的，将由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可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同样是加大了处罚力度，4月1日，新修
订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办法》称为山西“史上最严”的全
面禁食野生动物制度，既扩大野生动物保护
管理范围，也加大处罚力度。根据规定，今后
在山西省行政区域内非法食用、猎捕陆生野
生动物将面临至少一万元的罚款，非法交易
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
将面临至少五万元的罚款，违法行为涉及金
额越高，相应的处罚也越重。同时，修改后的
实施办法还新增了将有关违法信息计入社

会诚信档案的规定，影响违法行为人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

有动物保护专家曾表示，允许“医用、
展演、旅游观光、物种保护、种源繁育”领
域利用野生动物，漏洞较大。事实上，以往
非法从事野生动物养殖的单位或个人，也
多是借物种保护、种源繁育的借口，以“保
护”之名，行“利用”之实。记者梳理发现，
在野生动物的非食用性利用上，也有多地
近期出台了相关规定。

3月25日，青海省出台规定：因科学研
究、疫源疫病监测、人工繁育、医药利用、公
众展示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进行非食用性利
用的，应当实行严格审批和检疫检验。

对于野生动物的买卖、食用之所以屡
禁不止，也源自于一些地区民间对于野生
动物捕食的传统。

3月31日，广东省表决通过《广东省野
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以药膳的名义食用或者经营禁止
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综合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北京日报、第

一财经、潇湘晨报、界面新闻等

各地禁令摘要

●深圳：禁食野生动物、猫狗

●北京：禁止擅自放生，可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山西：违反“禁野令”将计入社会诚信档案

●青海：非食用性利用的，实行严格审批和检疫检验

●广州：不得以药膳的名义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4月8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征求意
见稿)》(简称《目录》)并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列入《目录》的动物，
要按照家畜家禽进行管理，可以
用于食用等商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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